
 

諮詢請洽聯絡窗口 

電話:03-8886141 分機1145或1133  

週一至五 08:30-12:00  14:00-16:30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 

精神醫療就醫障礙改善計畫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本計畫由公益彩卷補助 

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委託

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辦理 



特別門診 
 

1、由精神科專科醫師及個案管理

師共同看診服務 

2、進行全面性的身心評估、心

理衡鑑、身心障礙鑑定等 

3、定期追蹤個案狀況，並持

續性地提供服務  

 

 
 

收案標準 
 

 

 

  

 

 

外展服務 

1、與醫療機構建置雙向

轉診制度 

2、團隊人員至機關(構)

及學校進行外展式服

務，包括: 個案研討、

個案諮詢、行為介入、

精神專業知能研習及

專題演講等 

3、依各合作機關(構)需

求提供個別服務 

 

 

11、疑似或確診： 

自閉症、精神疾病、    

智能障礙、合併智能障

礙之多重障礙者為主 

 2、具嚴重行為問題 

如：自傷、傷人學校或

家庭適應問題（非單純

違規之行為問題） 

 3、醫師評估符合相關收案

標準者 


